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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福安坑南側的土墼埕與馬兵營雖有明鄭時期創建的昆沙宮（ 主祀太子爺，日本統治時期遷建

府前路現址﹚、1752年（乾隆17年）以前創建的保和宮（主祀池王爺），日本統治時期拆毀 ，臺

灣光復後池王爺與檨仔林媽祖合祀於今朝興宮﹚以及 1852 年（咸豐2年）創建的陳聖王廟 （主祀

開漳聖王），故址在建興國中中正大樓附近，日本統治時期拆毀，作為南門小學校用地 ﹚，但直

到1830年（道光10年 ）陳國瑛《臺灣采訪冊》始出現土墼埕街市，官方早期的設施除大南門與小

西門外，再來就是沿城垣而建的敵樓與窩舖，檢閱1875年〈臺灣府城街道圖〉，除大南門街 、馬

兵營街 、 下太子街等少數幾條街道有民屋及廟宇，此區域大部份    猶是一片空曠之地。

        下林仔原本是濱海的城郊小聚落，西元1652年荷人奇涅里斯  約翰松  布落克荷伊「 手繪大員

及其附近地區地圖」普羅民遮村南有 Hagenaars Bosch（ 哈真那森林 ），俗稱大林；其西下臨海

邊有小森林，俗稱下林仔。下林仔是府城出小西門，沿魚行口街（今大德街）往鹽埕、喜樹、 灣

裡必經之路。據謝金鑾《續修臺灣縣志》記載 ，在下林仔有「 福井 」數十口 ，井水甘美 ，留下

「食著下林仔水」的美談。西元 1826 年（道光6 年）由土墼埕昆沙宮分香，建「建安宮」，祀奉

中壇元帥，為居民信仰中心。

圖3：1875年府城西南隅的街道圖
資料來源：1875年〈臺灣府城街道圖〉，《續修臺南市志》臺南市：1997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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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874年（同治13年）福建

船政大臣沈葆楨籌防臺灣期間

，為強化臺灣府城防衛，除建

造二鯤鯓砲臺外，更在府城內

興建軍裝火藥局，於小東門內

空地建火藥局，小西門空地建

軍裝局一所，軍莊局「凡築圍

牆八十五丈五尺、建房屋四十

二間。  3」頗具規模 ，作為儲

存槍砲 兵械 的場所 。 日人在

1896 年（明治29年﹚1 月繪製

的〈臺南府迅速測圖〉即有標

記「 軍裝總局 」，日人也以此地充作陸軍第二司團司令部的營舍， 1896年（明治29年）2月後更

成為臺南監獄屬的獄舍。從此司法監獄的行政中心由福安坑北側的二府口， 轉移至福安坑南側的

土墼埕、馬兵營與下林仔。

   



        日人佔領臺灣之初的殖民統治係依據軍政時期（ 1895年 8月∼ 1896 年 3月）的立法來管理，所

以1895年（明治 28年）10月日軍接管臺南後，以清代軍裝局作為陸軍第二師團司令部的營舍，並將

清代按司獄衙門改為臺南衛戍監獄，為日人在臺南最早設置的監獄。

        1896年（明治 29 年）2 月整修陸軍第二師團司令部的營舍用以拘禁罪犯，乃臺南監獄的創始，

並依地方官制的發布，稱為「臺南監獄署」 4。

     

       1896年（明治29年）4月廢除軍政改行民政，地方官制分全島為臺北、臺中、臺南三縣及澎湖一

廳，縣下設支廳。此時縣廳的監獄事務從警察署事務中分離，交由司獄官管理，增設監獄課，監獄

署內也設置監獄書記從事庶務，看守長指揮監督戒護監獄的看守。及至1897年（明治 30 年）5月隨

地方官制的改正，將「臺南監獄署」改稱「臺南縣監獄署」。

        臺灣總督府為鎮壓臺灣人民的抗日活動，於1898年（明治31年）發布「匪徒刑罰令」，所謂的

「匪徒」是指不問目的是什麼，凡聚眾行使暴行或脅迫者，一概視為匪徒。以致犯罪者激增，監舍

狹隘不足，人犯甚為擁擠，雖司獄官吏注意於防衛戒護，然亦時有集體暴動、破壞牢房等事故的發

生。日人為解決空間不足的問

題，一方面於1899年（明治32 

年） 7 月將臺南衛戍監獄撥交

臺南縣監獄署管理使用，另一

方面在原地營建新獄舍。1899

年（明治  32  年）以廿五萬五

仟日圓的預算作為購地及建築

費用，並由司法省技師三下啟

次郎設計規劃， 原預定 1902  

年（明治35年）完工，因期間

工事受阻，所以歷經五年的時

間，至1904 年（明治 37年）3

月才竣工啟用   5。

圖4：1896年府城西南隅的街道圖
資料來源：1896年〈臺南府迅速測圖〉，《續修臺南市志》臺南市：1997年。

二、日本統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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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臺南縣監獄署除以獄署原地作為獄舍的建地外 ， 又收購城內下太子街一帶宅地、空地及旱

田，以擴建獄舍、工場及宿舍區。1899 年（明治 32年）1月首先收購六筆土地，同年 2 月再收購 

8 筆土地。

        1900年（明治 33 年）9月地方官制部分改正，並修正監獄官制，監獄事務從縣廳中脫離，轉

由臺灣總督府直轄。轉移的理由：一則配合日本內地的府縣監獄此時也收歸中央政府管理，二則

總督府鑑於舊監獄署是清代遺留的建築物，已殘破不堪使用，有意營建新獄舍，因此若將縣廳轄

下的監獄署收歸總督府管轄，方便預算的編列  6。

        同年10月臺南縣監獄署歸由總督直轄，遂改稱為「臺南監獄」，而嘉義、鳳山各支監也同時

易名為「臺南監獄嘉義支監」、「臺南監獄鳳山支監」。

 

        1922年（大正11年）日本以敕令第 277 號將司法省監獄局改為行刑局，各地的行政官廳名稱

也改為刑務所，並於1924年（大正13年）以通牒改正刑務所內的用語，以及監獄官服制全面改正

。臺灣於1923年（大正 12 年）以府令 84 號發布「監獄改正」，又於1924年（大正13年）以府令

34號發布「刑務所及支所位置名稱改正 」7。日人之所以變更監獄的名稱，係認為「 監獄 」一詞

沿襲古代牢獄名稱，帶有苦刑及嚴懲的意涵。現代著重感化教育，並應針對不同刑期者，例如長

期刑、短期刑、青少年囚 ，施以不同的拘禁方式  8。因監獄功能的轉變，所以使用「刑務所」一

詞，較能給世人正面的觀感。

        1924 年（ 大正 13 年 ）臺南監獄改稱「臺南刑務所」，轄「臺南刑務所嘉義支所」，又於1933年（ 昭和8

年）轄「臺南刑務所高雄支所」，此時期臺灣共有臺北、臺中、臺南三處刑務所及相關支所。

        日人於臺灣各監獄進行規劃監所本體時 ， 也在其周圍地區設置所屬獄 官與職員的 宿舍區  ，  監獄宿舍區

猶如都市中獨立的日本人聚落 ， 除了高等官舍、判任官舍、低階職員宿舍等宿舍建築外 ， 並設有演武場（兼

作為集會空間 ）、醫務室等各種公共建築。原臺南刑務所宿舍區主體位於刑務所北邊，基地略呈「L」形 ，北

側以福安坑及既有老街為界，東至現今永福路一段，南至今和意路，西至今西門路  9。

        1904 年（明治 37 年）3月原臺南刑務所竣工後 ，隨即展開宿舍區的規劃與興建，據1906 年 1 月﹙明治39

年﹚〈臺南監獄官舍新設配置圖 〉的標示，在今永福路 與和意路的垂直線已建有數棟官舍 ， 可見原臺南刑務

所官舍區的興建應至遲在 1905 年（明治38年）已開始。

        據 1918年（大正 7 年）〈  臺南市全圖 〉的標示 ， 除原臺南刑務所北側的主體官舍區外 ， 其官舍區已擴

展至西側的濱町二丁目，並在該區建造四棟官房 ， 此應為臺南第一司法新村最早的房舍建物  。  而後 1930 年 

（昭和 5 年）〈臺南刑務所略圖〉的標示 ， 官舍已增建為九棟 ， 並有一間浴場。及至 1945 年（昭和 20 年 ）

〈臺南刑務所廳舍官舍配置圖〉的標示，計有十三棟官舍及一間浴場；當中二棟「甲種官舍」為一戶件的獨棟

宿舍，係教誨師宿舍，十一棟「丁種官舍」為四戶建的連棟式宿舍，係看守、雇員等基層人員的宿舍，此即臺

南第一司法新村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規模。

圖5：臺南縣監獄署收購的土地記錄
資料來源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1899年3月15日。

圖6：臺南縣監獄署收購的土地記錄
資料來源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1899年3月15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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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第一司法新村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規模。

圖7：1906年﹙明治39年﹚〈臺南監獄官舍新設配置圖〉
資料來源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1906年1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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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如都市中獨立的日本人聚落 ， 除了高等官舍、判任官舍、低階職員宿舍等宿舍建築外 ， 並設有演武場（兼

作為集會空間 ）、醫務室等各種公共建築。原臺南刑務所宿舍區主體位於刑務所北邊，基地略呈「L」形 ，北

側以福安坑及既有老街為界，東至現今永福路一段，南至今和意路，西至今西門路  9。

        1904 年（明治 37 年）3月原臺南刑務所竣工後 ，隨即展開宿舍區的規劃與興建，據1906 年 1 月﹙明治39

年﹚〈臺南監獄官舍新設配置圖 〉的標示，在今永福路 與和意路的垂直線已建有數棟官舍 ， 可見原臺南刑務

所官舍區的興建應至遲在 1905 年（明治38年）已開始。

        據 1918年（大正 7 年）〈  臺南市全圖 〉的標示 ， 除原臺南刑務所北側的主體官舍區外 ， 其官舍區已擴

展至西側的濱町二丁目，並在該區建造四棟官房 ， 此應為臺南第一司法新村最早的房舍建物  。  而後 1930 年 

（昭和 5 年）〈臺南刑務所略圖〉的標示 ， 官舍已增建為九棟 ， 並有一間浴場。及至 1945 年（昭和 20 年 ）

〈臺南刑務所廳舍官舍配置圖〉的標示，計有十三棟官舍及一間浴場；當中二棟「甲種官舍」為一戶件的獨棟

宿舍，係教誨師宿舍，十一棟「丁種官舍」為四戶建的連棟式宿舍，係看守、雇員等基層人員的宿舍，此即臺

南第一司法新村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規模。

圖8：1930年﹙昭和5年﹚〈臺南刑務所略圖〉
資料來源：臺南刑務所編，《臺南刑務所要覽》，臺南：臺南刑務所，1930年。

圖9：1945年﹙昭和20年﹚〈臺南刑務所廳舍官舍配置圖〉
資料來源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，圖000114890149001001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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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    陳信安、詹伯望，<原臺南刑務所長宿舍>，《大臺南市文化資產圖錄》，臺南市：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， 
       2011年，頁204。



        時序拉回到51年 6月 30日臺南第一司法新村竣工。臺南高分院程元藩院長、高分檢章愚首席

檢察官共同代擬司法行政部鄭彥棻部長「臺南司法第一新村興建記」序文初稿，序文末尾載記曰

：「是村之建，雖不得謂為廣居，顧安宅則無愧於心，蓋興建伊始，由監獄主其事，受刑人任其

役，而構造固，材料良，與向之漂搖罅漏之居，簡漏跼蹐之宅，互相比擬，何啻霄壤，此一舉而

備百益，一勞而盡百利矣」。

        就如同羅馬不是一天造成，司法新村現今的規模亦非一蹴而就，由最初的臺南刑務所職員宿

舍、臺南地檢署職員宿舍，及之後由臺南監獄受刑人興建的臺南第一司法新村二十戶宿舍，隨著

業務擴展及同仁的增加，職員宿舍益顯不足，故於52年9月9日，由臺南監獄興建臺南高分院第二

期職員宿舍3棟6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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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今者，察之古，不知來者，視之往。
     萬事之生也，異趣而同歸，古今一也。



         53年2月29日，本署第5任蔣邦樑首席檢察官，窘於職員宿舍缺乏，向臺南監獄商借第一司法

新村後面園地  ( 長 20 米、寬 16 米，約 96.8 坪土地 )   ( 臺南市鹽埕段大字 3 之  2 地號 ) 興建 1 棟 

2 戶二層樓房 ，續做為職員宿舍之用，本建案仍委託臺南縣政府設計規劃， 53年 4月 16日本署與

臺南監獄訂定工程合約，工程總價 12萬元，同年月 19日開工， 7月 10日完工， 16日驗收。

        此後大約相隔一年，本署又於 54年 2月22日函臺南市政府建設局借用臺南市鹽埕段3之90地號 

( 即逢甲路 68 之5 號右側、臺南第一司法新村內 ) 土地，由東益營造廠負責興建鋼筋混凝土磚造 2 

層樓房職員宿舍 1 戶 ， 同年 3 月 10 日開工、5月25日竣工。

　　55 年 8 月2日，本署再函臺南監獄同意將原借用坐落於臺南市鹽埕段3之114地號土地 ( 原為鹽

埕段 3 之 1 及 2 地號  ) ， 由旭村營造廠負責興建鋼筋混凝土磚造2層樓房職員宿舍1戶，同年11 月 

21 日開工，隔年 1 月 25 日竣工，並於 2 月14日驗收。

        接著 57 年 6 月 17 日，本署復於上開地號土地，由臺南監獄負責興建鋼筋混凝土磚造2層樓房

職員宿舍 1 戶 ( 即臺南第一司法新村前面空地) ，工程費共計 8萬 7 千元，同年 9 月30日竣工， 10 

月 9 日驗收。

        至此臺南第一司法新村現今之規模方為底定。

司法通訊53.5.12第一版

53.4.19開工

53.4.19破土 53.6.06上梁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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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53年2月29日，本署第5任蔣邦樑首席檢察官，窘於職員宿舍缺乏，向臺南監獄商借第一司法

新村後面園地  ( 長 20 米、寬 16 米，約 96.8 坪土地 )   ( 臺南市鹽埕段大字 3 之  2 地號 ) 興建 1 棟 

2 戶二層樓房 ，續做為職員宿舍之用，本建案仍委託臺南縣政府設計規劃， 53年 4月 16日本署與

臺南監獄訂定工程合約，工程總價 12萬元，同年月 19日開工， 7月 10日完工， 16日驗收。

        此後大約相隔一年，本署又於 54年 2月22日函臺南市政府建設局借用臺南市鹽埕段3之90地號 

( 即逢甲路 68 之5 號右側、臺南第一司法新村內 ) 土地，由東益營造廠負責興建鋼筋混凝土磚造 2 

層樓房職員宿舍 1 戶 ， 同年 3 月 10 日開工、5月25日竣工。

　　55 年 8 月2日，本署再函臺南監獄同意將原借用坐落於臺南市鹽埕段3之114地號土地 ( 原為鹽

埕段 3 之 1 及 2 地號  ) ， 由旭村營造廠負責興建鋼筋混凝土磚造2層樓房職員宿舍1戶，同年11 月 

21 日開工，隔年 1 月 25 日竣工，並於 2 月14日驗收。

        接著 57 年 6 月 17 日，本署復於上開地號土地，由臺南監獄負責興建鋼筋混凝土磚造2層樓房

職員宿舍 1 戶 ( 即臺南第一司法新村前面空地) ，工程費共計 8萬 7 千元，同年 9 月30日竣工， 10 

月 9 日驗收。

        至此臺南第一司法新村現今之規模方為底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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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現代城市在都市極度開發下，老屋往往受到忽略與拆除，且缺

乏整體生活環境的規劃與願景。近15年來，臺南老屋利用、連接傳

統與現代已蔚為風潮。本次由臺南市政府結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

臺南高分院、臺南地檢署、臺南監獄與本署將毗鄰於百貨商家及五

星飯店邊的舊臺南司法宿舍群，以古都文創聚落的方式結合周邊商

業機能與交通樞紐的地利，在市中心彙聚成微型文創園區。除了深

具文化資產保存上的意義外，更讓舊建築再利用有著多元的風貌，

擺脫過去老屋僅能拆除的狹獈思維。

中華日報102.5.09.B2版 自由時報102.9.25.A14版

        「人，有了點年紀，總能累積些生命的經驗而散發智慧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子，有了些歲月也才會蘊育出時空交融的歷史韻味。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老屋欣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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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展望與碑文回顧
臺南好生活‧司法新村新風貌



        臺南古都擁有三百多年的歷史，造就豐富的文化底蘊，深

植於臺南市民的食、衣、住、行各層面。時至今日，臺南市已

累積充分的城市文化能量，各類文創產業如雨後春筍般的萌發

，臺南第一司法新村週遭百貨、飯店林立，生活機能便捷；且

位於臺南市區的中心地帶，鄰近五條港文化園區、孔廟文化園

區，向外輻射發展則有赤崁文化園區及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

等，臺南第一司法新村居於當中的交通樞紐，擁有約六千平方

公尺的宿舍群，有完整的巷弄鄰里聚落空間特性。以歷史價值

而言，見證了我國獄政史的發展與一代司法人的生活點滴，相

信在此成立文創園區，匯聚各方能量，對於臺南市文創產業的

發展，將有重大意義及助益。

臺南市政府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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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提供 中華日報104.3.19.B3版

聯合報104.2.04.B1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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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最近經過臺南第一司法新村前的民眾，應該都會注意到

入口處有了一幅巨大的藍晒圖藝術裝置，不同於以往的是，

這次的藍晒圖已經不只是單單在一面建築外牆的創作，而是

將整棟宿舍空間都納入創作的範疇。臺南市政府委託原海安

路藍晒圖的創作者劉國滄老師，為司法新村打造出全新的入

口意象，在充滿歷史的空間中，透過藍晒（ Blue Print ）手

法轉化延伸出立體透視的線條，白色線條勾勒出建築記憶的

輪廓，創造出 2D 及 3D共點共存的透視線，形成視覺上有趣

的變化，空間在真假虛實間變換錯置，使民眾在其間看到對

過去及未來的想像。臺南市府也因此將重生的司法宿舍群正

式定名為    「藍晒圖文創園區」，假以時日，它會慢慢融入

當地人的日常風景中，成為臺南人生活的一部份，彷彿呼吸

般自然存在的地標；於可見的未來  ，  司法宿舍群將如脫胎

換骨般的擺脫過去的封閉空間意象，重啟與居民的對話，開

創另一番新風貌。        



       「舊時光，怎麼就美的，老是讓人難忘⋯」臺南第一司

法新村第一批住戶臺南高分院董科長指著幼時的黑白舊照及

泛黃的青春彩色相片述說著；「我們可是第一批入住司法新

村的，那時年紀小，就感覺好大呀！」，其實臺南第一司法

新村宿舍，面積很小，董科長回憶當時「十六坪大的宿舍要

容納一大家子人的生活，尤其過去孩子生得多，一戶四、五

個孩子是常態，還記得當時的鄰居家裡有七、八個孩子的，

生活其實非常窘迫，但至少家人能在一起，有個遮風擋雨的

家，就感到十分幸福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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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回憶，是人的一種思索情感，是恢復過去經驗的過程。

碑文    記憶中司法新村的延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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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「對，我還記得當時落成剪彩的盛況，印象很深刻是

鄭彥棻部長也親自到了現場，只可惜未留有照片；當時有

聽父親提及這批宿舍是由受刑人蓋的」。誠如石碑所載，

最為特殊的莫過於臺南司法新村建造的工班是來自臺南監

獄的營繕隊，也就是正在服刑中的受刑人，這可是我國獄

政史上頭一回，開風氣之先，除了使社會大眾了解受刑人

擁有的生產技能外，也讓受刑人有服務人群的觀念，如同

50年後的現在社會勞動制度，彼此有異曲同工之妙。 

青春，就是小時候的時光，如今已成為最美好的回憶。

       「唉！老村子，怎麼就是，跟不上時光的腳步⋯，我

們家是在51年剛落成就搬進去的，直到81年在外面買了房

也就搬出來囉！」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孩子們日漸成長，不

再滿足於窄房小屋的住宅，羽翼漸豐的子弟，或是因著讀

書、工作而離開，隨著老住戶的凋零、人丁散去，村子便

逐漸沒落了。

中年時想起兒時的無憂無慮，然後嘴角上揚的弧度，掛著淡         
淡的無奈卻又寵溺的笑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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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「其實當時村子裡，由於工作特性，往來並不頻密，

當然彼此間的互動還是很好的，只是不同於眷村那樣孩子

們會玩在一塊兒、互相到彼此家裡去串門子。」司法新村

的住戶是因服務於相同單位而聚居，彼此之間原就十分熟

悉，但一方面由於工作性質，以及可能有將工作與私人時

間做切割的考量，村內的住戶基本上各自過著互不打擾的

生活；或許是村內的這種氛圍，使得附近居民也不會毫無

緣由地進入村內，所以司法新村對於外人而言，一直是神

秘、閉鎖以及疏離的印象。

憶起當時歲月寂靜，樸素無華，卻總是記得院裡
粉蝶翩舞的午後時光。

       司法新村在時間的巨輪下，留下雪泥鴻爪，那是屬於

特定年齡、特定人群的故事與記憶。歷史帶給大家的不止

是回味，還是一個記憶的延續，藉由此次石碑的發現、拓

碑的刻劃，檔案的蒐集、研究，重現出過往司法人員與司

法機關的同心匡濟、互助克難的精神。在這個歷史消逝飛

快的年代，藉由石碑的保留、研究，除了保存文化資產外

，更希望能有助於讓司法新村的舊建築展現浴火重生的新

生命與新價值。 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恰似飛鴻踏雪泥；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，往日崎嶇還記否，路長人困蹇驢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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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新村檔卷資料總覽
附錄


